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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交政字〔2020〕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朱西兵
对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第45号建议的答复

王永田、王为霞、王荣吉、齐金山、李 敏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连村路建设的建议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在农村公路建设方面。为进一步提升大东里镇农村公路网络化深度，2016-2017年，我局通过实施村级公路网化工程，在东里镇境内新村级公路17.9公里，2018-2020年，我局通过实施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，在东里镇境内新改建农村公路13.96公里，极大提升了东里镇农村公路网络化程度通行能力。

二、在农村公路养护方面。2018年实施的《山东省农村公路条例》明确了农村公路的养护责任主体：县道由县交通部门养护管理，乡村公路由镇、村养护管理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争取将乡、村道路养护管理费用纳入财政预算，协助镇、村做好乡村道路建设规划、对上争取补助政策等工作，逐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“村村通”道路进行整修。

感谢各位代表对交通工作的关心支持，欢迎继续对我县交通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。

沂源县交通运输局

2020年9月15日

（联系单位：沂源县交通运输局 联系人：娄燕德  联系电话：234380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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